附件2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信用评价指标
（日常评价——采购人）
	序号
	信用评价指标
	扣分标准
	备注

	1
	未协助采购人依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和方式实施采购，或者未协助采购人发布符合规定的公告信息
	5
	

	2
	采购文件编制不规范、不完整，或者不符合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或者在电子交易系统中未按照采购文件要求设置相关资格条件、评审因素、技术需求等信息
	10
	

	3
	代理机构派出的项目组人员与采购计划报备的人员不一致
	5
	

	4
	代理机构不熟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规定，或者不具备代理相关政府采购项目所需的能力，或者不熟悉相关电子交易系统流程影响采购活动效率的
	10
	

	5
	未按规定对开标、评审活动进行全程录音录像，或者未按规定组织开标、资格审查、评审活动
	5
	

	6
	在评审工作开始前未统一保管手机等通讯工具或相关电子设备，或者未核对评审专家身份和采购人代表授权函，或者未能保障评审活动不受外界干扰，或者评审现场未宣布评审纪律，告知评审专家应当回避的情形，或者未采取必要措施禁止与评审工作无关的人员进入评审现场
	5
	

	7
	未依法协助采购人从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抽取评审专家（法规规定情形除外）
	10
	

	8
	未及时纠正和制止倾向性言论等行为，或者未监督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按规定的评审程序、方法和标准进行独立评审，或者代理机构人员发表存在歧视性、倾向性的意见，非法干预采购评审活动，或者未认真核对评审结果
	10
	

	9
	未按照委托代理协议向中标/成交供应商收取中标/成交服务费，或者未按照委托代理协议配合采购人处理供应商提出的询问、质疑，或者未履行委托代理协议要求的其他内容
	10
	

	10
	未提供必要的评审条件及配套的评审环境
	5
	

	11
	泄露采购过程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等的
	5
	追评

	12
	存在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但未回避，或者代理机构采用行贿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谋取非法利益
	10
	追评

	13
	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存在一项扣5分）
	10
	追评

	总计
	100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信用评价指标
（日常评价——评审专家）
	序号
	信用评价指标
	扣分标准
	备注

	1
	采购文件编制不规范、不完整，或者不符合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
	5
	

	2
	代理机构不熟悉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规定，或者不具备代理相关政府采购项目所需的能力
	5
	

	3
	未按规定对开标、评审活动进行全程录音录像，或者未按规定组织开标、评审活动
	5
	

	4
	在评审工作开始前未统一保管手机等通讯工具或相关电子设备，或者未核对评审专家身份和采购人代表授权函，或者未能保障评审活动不受外界干扰，或者评审现场未宣布评审纪律，告知评审专家应当回避的情形，或者未采取必要措施禁止与评审工作无关的人员进入评审现场
	5
	

	5
	未及时纠正和制止倾向性言论等行为，或者未监督采购人代表和评审专家按规定的评审程序、方法和标准进行独立评审，或者代理机构人员发表存在歧视性、倾向性的意见，非法干预采购评审活动，或者未认真核对评审结果
	10
	

	6
	未经法定程序，改变采购文件确定的评审程序、评审方法、采购标的、实质性条件等，或者违规组织重新评审
	10
	

	7
	集中采购机构（因年末扎帐或年初预算资金尚未下达等因素导致未及时支付情形除外）未按规定支付或延迟支付评审专家劳务报酬（适用集中采购目录内项目）
	5
	追评

	8
	未提供必要的评审条件及配套的评审环境
	10
	

	9
	泄露采购过程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等的
	5
	追评

	10
	存在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但未回避，或者代理机构采用行贿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谋取非法利益
	10
	追评

	11
	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存在一项扣5分）
	20
	追评

	总计
	100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信用评价指标
（日常评价——供应商）
	序号
	信用评价指标
	扣分标准
	备注

	1
	未按规定发布政府采购公告信息
	5
	

	2
	未按规定执行政府采购政策
	10
	

	3
	将在资格审查和评审阶段审查的事项前置
	5
	

	4
	未按照规定开展开标、资格审核、组织评审活动
	10
	

	5
	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歧视待遇
	10
	

	6
	与采购人或其他供应商串通，或者向供应商索要额外利益
	10
	追评

	7
	非法干预采购评审活动
	10
	追评

	8
	拒收符合规定的询问、质疑，或者对供应商的询问、质疑逾期未做处理
	5
	追评

	9
	未按规定收取和退还保证金
	5
	追评

	10
	设置限制条件违反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或者违规收取资料费、报名费、复印费等
	10
	追评

	11
	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存在一项扣5分）
	20
	追评

	总计
	100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信用评价指标
（日常评价——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序号
	信用评价指标
	扣分标准
	备注

	1
	未按规定开展开标、资格审核、组织评审活动
	10
	

	2
	不遵守《招标（采购）代理机构进场行为规范（试行）》的（存在一项扣5分）
	50
	

	3
	提供进场虚假工作人员信息的
	10
	

	4
	在电子交易系统中未按照采购文件要求设置相关资格条件、评审因素、技术需求等信息
	10
	

	5
	不熟悉相关电子交易系统流程影响采购活动效率的
	10
	

	6
	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存在一项扣5分）
	10
	

	总计
	100
	




    注：该信用评价指标仅适用于进入各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展政府采购活动的项目。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信用评价指标
（监督评价——财政部门）
	序号
	信用评价指标
	扣分标准
	重备注

	1
	不符合《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从业条件
	100
	

	2
	未协助采购人依照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和方式实施采购
	50
	

	3
	采购文件编制不规范、不完整，或者不符合政府采购法律法规规定
	50
	

	4
	未按规定对开标、评审活动进行全程录音录像，或者未按规定组织开标、资格审查、评审活动
	50
	

	5
	未协助采购人发布符合规定的公告信息
	50
	

	6
	未依法从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抽取评审专家（法规规定情形除外）
	100
	

	7
	[bookmark: _GoBack]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100
	

	8
	社会代理机构代理区本级集中采购目录内项目或者全区涉密政府采购项目的
	50
	

	9
	未按照规定执行政府采购政策
	100
	

	10
	代理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在所代理的采购项目中投标或者代理投标，或者为所代理的采购项目的投标人参加本项目提供投标咨询
	50
	

	11
	未按规定收取和退还保证金
	50
	

	12
	设置限制条件违反优化营商环境相关政策，或者违规收取资料费、报名费、复印费等
	100
	

	13
	与相关采购主体或利益相关方串通，或者采用行贿或者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谋取非法利益，或者在采购过程中接受贿赂或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或者代理机构的采购人员及相关人员与供应商有利害关系的，未回避
	100
	

	14
	非法干预采购评审活动
	50
	

	15
	对供应商符合规定的询问、质疑不予接收或者逾期未作处理，不配合，或者不配合财政部门处理投诉、举报、信访等
	50
	

	16
	隐匿、销毁应当保存的采购文件，或者伪造、变造采购文件
	50
	

	17
	拒绝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或在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中提供虚假情况
	100
	

	18
	泄露评审文件、评审情况和在评审过程中获悉的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等的
	50
	

	19
	代理机构因存在违法违规问题导致该项目被投诉（举报、信访、情况反映等）且投诉（举报、信访、情况反映等）成立的
	50
	

	20
	未按规定向财政部门报告
	20
	

	21
	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存在一项扣10分）
	每项10分
	


    注：各级财政部门根据依法作出的投诉处理、行政处理、行政处罚决定等对代理机构（按采购项目）予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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